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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污水处理排放标准若干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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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在污水处理设计及运行过程中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出发,在污水处理

厂规模、取样方法、评价方法及例外原则等方面对排放标准的影响进行讨论,提出了排放标准亟待完

善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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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污水处理治理力度的日渐深入, 排放

标准对污水处理厂设计和运行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排放标准的科学性及可实施性愈来愈成为影响行业

发展的重要因素。污水处理排放标准不仅仅包括标

准的具体数值,污水处理厂规模大小、取样方法以及

评价方法对污水处理排放标准也有至关重要的

影响
[ 1]
。

1 规模的适用性

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 污水处理的

发展水平不尽相同,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规模也差异

较大。我国现行的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

准 中将处理规模分为五类,其中 类为 50万 ~ 100

万 m
3

/d, 类为 1万 ~ 5万 m
3

/d。我国小城镇具有

不同于大城市的特点,如技术、经济相对落后, 基础

设施不配套,建设资金来源少,污水处理规模较小,

绝大多数小城镇的污处理量低于 2万 m
3

/d等
[ 2]
。

而国内外大中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的历史和经验表

明,大型集中污水处理厂在治理水环境污染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 2004年全国城市污水处理量 163

亿 m
3
,污水处理率 45. 7% ,其中城市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的污水处理量 116亿 m
3
,占 71. 1%。上述数据

表明, 城市大中型污水处理厂在治理和保护水环境

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当前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下, 尽快地建

设起中小型污水处理厂,切实地起到有机污染物的

去除效果是主要目的;对于封闭性或半封闭性水体,

或是敏感区域的水体, 小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标

准应有所严格。实际上,小型污水处理厂对环境的

影响较小, 对不同规模城镇污水处理厂制定不同的

标准有利于标准的贯彻实施, 如果小型污水处理厂

( 3) 进一步改善出水水质的措施需要及早研

究。一般出水 CODCr小于 50 m g /L,基本上为不可生

化降解的 CODC r,德国结合 1989年开始的在污水处

理厂实施除磷除氮措施, 一直致力于不可降解

CODCr的去除,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去除 CODCr的

同时,其他污染物也得到了降低。除了工艺性的工

程措施外, 德国也采取了许多在线的工艺控制措

施。另外, 德国按照排污当量向污水处理厂收取

排污费的法律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海市污水

处理厂在 十一五 污染物减排中做出了极其重要

的贡献,为了及早应对 十二五 的污染物减排任

务, 应在学习国外先进经验, 不断加强污水处理厂

的运行管理的基础上, 应及早研究相应的工程措

施、管理措施、政策措施等, 最大限度地降低污染

物排放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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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大型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标准进行设计, 往往

会造成工程投资偏大且运行成本高。而大多数小

城镇都难以承受工程建设投资和运行费用高的问

题, 进而影响了水环境保护计划的实施。而且对

于规模较小的污水处理厂而言, 其进水水量的变化

幅度更大,在相同条件下达到一定的出水标准更加

困难。

事实上,欧美国家在污水处理排放标准的规模

适用性上非常有针对性, 欧盟对于不同规模的污水

处理厂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小型污水处理厂的排放

要求较低,因为其对环境的影响较小;而较大的污水

处理厂则要求相对严格一些。这样的规定使标准能

够在工程的设计和运行中得到贯彻。欧盟对于 1万

人口当量以下的污水处理厂没有脱氮除磷的要求,

人口当量大于 1万的污水处理厂有氮磷排放标准,

而人口当量 10万以上的污水处理厂氮磷排放标准

更严格。

因此,从水污染控制的角度而言, 对大型处理

厂要求严格、小型处理厂要求相对宽松无疑可以

更好地实施污水处理工程, 可以更有效地建设、运

行污水处理厂, 充分发挥污水处理厂的污染物减

排功能。

2 取样方法

从技术的角度而言, 水样越多越能反映出水水

质的特点,但由于费用的关系, 不可能取无限多的水

样来反映污水处理厂的出水。在实际工程中, 采样

方法主要有瞬时样、时间比例混合样、流量比例混合

样。不同的采样方法各有特点, 其所反映出的技术

特点也是不同的。

对于组成较稳定的水体,或水体的组成在相当

长的时间和相当大的空间范围变化不大, 采瞬时样

品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当水体的组成随时间发生变

化,则要在适当时间间隔内进行瞬时采样,分别进行

分析, 测出水质的变化程度、频率和周期。如果有间

断性的工业废水排入污水处理厂, 此时应采集瞬时

样来评价进水的类型和异常排水的源头。此外, 当

需要评价污水处理厂进水高峰时刻的进水水质, 也

应采用瞬时样,因为峰值流量对池容设计非常有用,

如果峰值流量在设计阶段没有考虑,则污水处理厂

的效能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时间混合样在观察平均浓度时非常有用。当

不需要测定每个水样而只需要平均值时, 混合水

样能节省监测分析工作量和试剂等的消耗。混合

水样不适用于测试成分在水样储存过程中发生明

显变化的水样, 如挥发性酚、油类、硫化物等。对于

pH、DO、细菌学指标以及余氯等指标应采取瞬时样,

因为这些指标随时间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应尽快测

定;而油脂由于可能会黏附在采样器上, 也应采用瞬

时样。

国外对污水处理厂的采样方法非常重视, 它直

接关系到出水标准的具体体现, 表 1是部分欧洲国

家污水处理采样方法。

表 1 部分欧洲国家污水处理采样方法

国家或

地区
频率次 /年

采样方法

瞬

时

样

24 h时

间比例

混合样

24 h流

量比例

混合样

污水处理

厂规模

/人口当量

欧盟

12( 4)

12

24

2 000 ~ 10 000

10 000 ~ 50 000

> 50 000

德国 >欧盟标准

丹麦 12~ 24 > 2 000

法国

4~ 12

6~ 104

52~ 365

> 2 000

10 000 ~ 100 000

> 100 000

芬兰 12~ 52

意大利 12

荷兰

12 /12 ~ 24

12~ 24 /24 ~ 28

24 /60

1 800 ~ 18 000

18 000 ~ 90 000

> 90 000

俄罗斯

英国

4

12

26

52

250~ 1 000

1 000 ~ 10 000

10 000 ~ 100 000

> 100 000

注: 州政府的监控的采样频率、污水处理厂自身控制的采样频率

都不尽相同,但都高于欧盟的标准; xx /yy: xx代表 COD、BOD、SS,

yy代表 TN和 TP。

从表 1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国家是采用混合样,

为了更好地反映进水的水质特征, 大型污水处理厂

更多地采取流量比例混合样。而且采样频率与污水

处理厂的规模紧密联系,大型的污水处理厂采样数

较多, 而小型的污水处理厂采样数较少, 这也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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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型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标准更为严格, 而小型污

水处理厂的要求则相对宽松。

3 评价方法

在实际运行中, 污水处理厂的出水水质会受到

诸多因素的影响, 如暴雨、季节变化、大风及进水水

量水质突变等情况,因此实际污水处理过程是一个

多变量、非线性、高度复杂的过程, 污水处理厂的出

水水质也在一定范围内波动, 其过程属于典型的非

稳态过程。因此,如何通过有限的监测数据来科学

合理地评价实际污水处理厂的出水水质是排放标准

的核心内容,评价方法对污水处理厂的设计、运行及

绩效评价至关重要。

污水处理排放标准评价方法一般可以分为以下

几类: 每个水样都符合某一限值; 一定比例的水

样符合某一限值; 不定比例的水样符合某一限值;

多个水样的算术平均值符合某一限值; 经标准

偏差修正的算术平均值符合标准值 K; 污染物量

浓度的去除率符合某一限值。

以上各种评价方法中 和 是建立在统计概

念基础上的, 在英国称之为 查表 的方法,现在

欧盟用于评价 COD、BOD、SS, 这种方法在总水样

数中规定了允许超标的水样数, 不同的采样数中

容许的超标数是不同的, 超标的比例不定, 具体可

参考欧盟的 D irect ive 91 /271 /EEC标准
[ 3 ]
。 这

种方法在丹麦自 1981年就开始使用, 这种评价方

法源于产品控制, 它把监测数据的标准偏差考虑

进去,该方法相对较复杂一些。周克钊的研究认

为
[ 4]

,污水处理厂的出水基本服从正态分布, 因为

污水处理厂的出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一

种产品,而产品质量受多因素影响,产品质量的好坏

也是独立的,所以通过样品的正态研究可以知道总

体的质量。

表 2为部分欧洲国家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评价

方法
[ 5]

, 由该表可以看出氮磷的标准各国更多地采

用平均值,而对 COD、BOD、SS的标准则更多地采用

统计学意义上的概念, 即保证出水水质的达标达到

一定置信度,容许有部分水样超标。

无论采用哪种评价方法,评价方法必须和排放

限值相结合。如果排放限值较为严格,则评价方法

应宽松;反之,如果排放限值较为宽松,则评价方法

表 2 部分欧洲国家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评价方法

国家或

地区
COD BOD SS TN TP

欧盟 ( + 100% ) , ( + 100% ) , ( + 150% ),

奥地利

瑞士 同欧盟 同欧盟

德国 ( + 100% ) ,

( 80% )

( + 100% ) ,

( 80% )

( + 100% ),

( 80% )

( + 100% ) ,

( 80% )

( + 100% ) ,

( 80% )

丹麦

西班牙 同欧盟 同欧盟 同欧盟 同欧盟 同欧盟

法国 同欧盟 同欧盟 同欧盟 同欧盟 同欧盟

意大利

挪威 ( + 100% ) ,

荷兰 同欧盟 同欧盟 同欧盟 或者 或者

葡萄牙 同欧盟 同欧盟 同欧盟 同欧盟 同欧盟

俄罗斯

瑞典

英国 同欧盟 同欧盟 同欧盟 同欧盟 同欧盟

注: 为每个水样都符合标准值 K; ( + 100% )为每个水样都符

合 2K; ( + 150% )为每个水样都符合 2. 5K ; ( 80% )为 80% 的水

样都符合标准值 K; 为不定比例的水样数都符合标准值 K; 为水

样的算术平均值符合标准值 K; 为经标准偏差修正的算术平均值

符合标准值 K; 为在敏感水域,污水处理厂污染物量浓度的去除率

符合标准。

可适当严格。如果两者都很严格, 则排放标准可能

会脱离实际,难以起到标准应有的作用。

4 排放限值的探讨

无论是设计者还是运行人员对于排放限值都非

常关注,因为其直接关系到投资和运行费用。排放

限值的确定应考虑目前实用技术所能达到的水平。

目前广泛应用的污水处理技术仍为生物处理技术,

尤以活性污泥工艺为主的污水处理厂居多。排放标

准的制定和实施必然要和实际的污水处理技术相结

合,制定符合污水处理技术特点的排放标准。污水处

理厂出水 CODCr达到 60 m g /L依靠稳定的二级生物

处理和良好的泥水分离完全可以达到。但是,如果地

方标准要求出水 CODC r达到 40 m g /L或 30 m 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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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深度处理, 为了降低少量的出

水 CODCr而付出昂贵的深度处理,投入产出是否合

理值得商榷。事实上, 二级出水 CODC r的溶解性成

分基本属于生物难降解的, 这些惰性的物质在环境

中并不会造成显著的污染, 没有必要达到很低的出

水标准。

氨氮与总氮的标准应充分考虑污水生物处理技

术的特点。尽管温度对硝化有明显的影响, 但由于

硝化是一个自养过程, 硝化菌的比增殖速率和半饱

和常数都比较小,因而硝化的特点往往是要么完全

硝化, 要么完全不硝化,部分硝化很不稳定。对于温

度的影响,实际上只要设施设备留有余地,通过延长

泥龄与加大曝气量的方法完全可以实现充分的硝

化。因此,出水氨氮的标准限值宜区分得较为明显。

污水处理厂在达到稳定充分的硝化时,出水的氨氮

一般都低于 3 m g /L, 而且从保证水体不再进一步耗

氧及保护水生生物的角度考虑, 污水处理厂出水的

氨氮应尽量低。此外, 实现充分稳定的硝化是脱氮

除磷的第一步, 也是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所必须解

决的技术问题。

温度对脱氮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反硝化速率会

随着温度的降低而下降。而且, 为了保证冬季的硝

化效果,欧美污水处理厂往往会降低曝气池的反硝

化容积比例,延长好氧泥龄,保证出水氨氮达标, 适

当降低冬季的出水总氮;而在夏季,由于硝化较为容

易,曝气池的反硝化容积比例会相应较高,出水的总

氮较低。所以, 出水总氮的评价标准宜以年平均值

更为合理。

排放标准的限值还应考虑不同地区的进水水质

特点, 如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的进水水质明显不同,

北方地区的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较高,而南方地区

较低。因此,污染物的去除率对于不同地区的污水

处理厂更能反映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水平。

5 例外原则

污水处理不同于化工生产,污水处理受气候及

人类活动的影响较大, 实际污水处理厂的运行都是

动态的,稳态的实际情况并不存在。对污水处理厂

进行考核评价时必须考虑这种实际情况, 暴雨是影

响污水处理厂达标的重要因素,在暴雨期间,污水处

理厂受瞬时的冲击水量影响很大, 尤其是氨氮和悬

浮物, 极易超标。当发生暴雨时,应尽量减少污水处

理厂的跨越溢流,并最大可能抽升处理污水, 此时的

出水水质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此外, 有毒物质对污水处理厂也有不容忽视的

影响, 工业废水中含有的有毒物质排入城市下水道,

进入污水处理厂后对污水生物系统可能带来致命的

影响, 活性污泥的处理性能会急剧下降, 影响出水水

质,上述情况下的例外原则应在排放标准中得到明

确的体现。

6 结语

( 1) 排放标准应充分考虑污水处理厂的规模大

小,不同规模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标准应有所区别,这

样有利于标准的实施。

( 2) 取样方法对不同的水质指标应有所区别,

评价方法对排放标准至关重要, 氮磷的标准宜采用

平均值,而对 COD、BOD、SS的标准建立在统计学基

础上的评价更为科学合理。

( 3) 排放限值的确定应考虑目前实用技术所能

达到的水平及当前实用技术的特点, 排放标准还应

考虑暴雨和有毒物质对污水处理厂运行影响的例外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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